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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疫情防控决策部署以及《新型冠状病毒

肺炎防控方案(第九版)》要求，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

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现将有关管控措施公告如下：

一、境外返回人员在第一入境点执行“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+3

天居家健康监测”的管控措施，抵达我市后，做好个人防护，可有序

流动。在第一入境点未完成“3 天居家健康监测”，来（返）我市前

需提前向目的地所在社区（嘎查村）报备，“手递手”闭环管理返回

后，纳入社区管控，继续完成“3 天居家健康监测”。

二、密切接触者一律实施“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+3 天居家健康

监测”，第 1、2、3、5、7 天和居家健康监测第 3 天核酸检测。

三、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一律实施“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”，

第 1、4、7天核酸检测。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，仍需集中隔离。

四、7 天内有高风险区旅居史来（返）我市人员，执行“7 天集中

隔离医学观察”措施，第 1、2、3、5、7天核酸检测，管理期限自离

开风险区域算起。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对风险区外溢人员另有规

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五、7 天内有中风险区旅居史来（返）我市人员，执行“7 天居家

隔离医学观察”，第 1、4、7 天核酸检测，管理期限自离开风险区域

算起。如不具备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条件，采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。各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对风险区外溢人员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

六、7 天内有低风险区旅居史来（返）我市人员需主动向所在社

区（嘎查村）报备，3 天内完成 2次核酸检测，期间做好个人健康监

测。低风险区为中、高风险区所在县（市、区、旗）的其他地区。

七、上述风险人群以外的来（返）我市人员，持 48小时内核酸检

测阴性证明且测温无异常的直接通行。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超过 48 小

时或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，在公路查验点或“一场两站”进行体温

检测和落地核酸采样，即采即走。

八、新冠肺炎感染者出院（舱）后，纳入社区管控，继续进行 7

天居家健康监测，第 3、7 天对本人及其同住人员各开展一次核酸检

测。

九、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前往高、中、低风险区；确需前往的，严

格执行目的地疫情防控政策，全程做好个人防护，避免前往人员密集

场所；返回前，须主动向目的地所在社区（嘎查村）、单位报备，抵

返后，主动配合属地落实相关管控措施。

十、正处于隔离期限的人群，按照上述要求调整管控措施，采取

“填平补齐”的原则完成后续管理，已过隔离期限的，在满足解除隔

离标准的前提下，解除隔离。

十一、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按照《新型冠状病毒

肺炎防控方案(第九版)》执行，各地不得层层加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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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内红色区域人员需要集中隔离，蓝色区域需要居家隔离，隔

离 14天加 5 次核酸检测；

如行程码绿码有星号，需要航空出具未去过中高风险地区的说明；

其他低风险地区人员携带核酸检测，出示健康码、行程码、场所

码即可办理入住；

详见链接：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jWkEG9JWFhVTdqGAmxKXG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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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拉尔驻站酒店疫情要求更新：表格内红色区域人员需要集中隔

离，蓝色区域需要居家隔离，隔离 14 天加 5 次核酸检测，如行程码

绿码有星号，需要航空出具未去过中高风险地区的说明，其他低风险

地区人员携带核酸检测，出示健康码、行程码、场所码即可办理入住，

详见链接：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fzy32Qic9x6CxvF7mZueH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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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内红色区域人员需要集中隔离，蓝色区域需要居家隔离，隔

离 14 天加 5 次核酸检测如行程码绿码有星号，需要航空出具未去过

中高风险地区的说明其他低风险地区人员携带核酸检测，出示健康码、

行程码、场所码即可办理入住，详见链接：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glZsfbXdxiS_0AzCMtJFd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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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呼伦贝尔市外到海拉尔的旅客需要 48小时内 2 次核酸证明，

若没有核酸报告的需要落地配合做核酸，相关费用自费。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fzy32Qic9x6CxvF7mZueHA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glZsfbXdxiS_0AzCMtJFd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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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天津市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、吉林省珲春市等多地陆续报

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复杂。加之师生返校、

务工返岗，人员流动更为频繁，为有效控制疫情输入风险，现将有关

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强化重点人员管控

1.对 2 月 17 日以来，有天津市高中风险地区（包括检出阳性

病例地区）所在街道旅居史人员以及天津市滨海国际机场停留史人员，

一律实行“14 天集中隔离+5 次核酸检测”的管控措施；对有天津市

高中风险地区（包括检出阳性病例地区）所在区的其他低风险地区旅

居史人员，实行“14 天居家隔离＋5 次核酸检测”的管控措施，不

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一律集中隔离；天津市其他低风险地区旅居史人

员，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返海拉尔区，抵返后第一时

间自行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，检测结果及时向社区（村）报备，实行居

家健康监测的管控措施。

2.对 14 天内呼和浩特市抵返海拉尔区人员，实行“14 天集中隔

离＋5 次核酸检测”的管控措施。

3.14 天内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、吉林省珲春市旅居史人员抵返海

拉尔区，要第一时间自行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，检测结果及时向社区（村）

报备，实行居家健康监测的管控措施。

4.对从国内其它高风险地区所在旗县（市、区）抵返海拉尔区人

员，实行“14 天集中隔离＋5 次核酸检测”的管控措施；对从国内



其它中风险地区所在旗县（市、区）抵返海拉尔区人员，实行“14 天

居家隔离＋5 次核酸检测”的管控措施。

5.从呼伦贝尔市域以外其它低风险地区抵返海拉尔区人员，须持

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在做好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的前提下

有序流动；不能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，须第一时间集中隔离并进

行核酸检测，24 小时内出具检测结果，结果为阴性的，在做好个人

防护和健康监测的前提下有序流动。

二、严格登记报备管理

各镇、街道要对辖区内 2 月 17 日以来天津市旅居史人员及 14

天内呼和浩特市、哈尔滨市抵返人员开展全面排查，确保不漏一人。

有自治区外旅居史、与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（无症状感染者）行动轨

迹有交集的人员以及健康码为红码或黄码的人员，要第一时间向居住

地社区（村）、入住酒店如实报告个人旅居史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

相关防疫规定，积极配合疫情防控部门落实流调排查、隔离管控、健

康监测等防疫措施，如有瞒报、缓报、漏报、谎报的行为，将严肃追

究当事人责任，因此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的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三、筑牢校园疫情防线

已开学复课的各校（园）、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落实疫

情防控各项措施，扎实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。全面排查返校师生旅

居史情况，对具有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做好记录并及时向所在

镇办报备。

四、严控人员聚集活动



各类大型会议、活动、培训、考试等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举办。

确需举办的，如规模在 50 人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照“谁审批谁负责、

谁举办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后，报海拉尔区疫情防

控指挥部备案，并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。凡 14 天内有过涉疫

地区旅居史的人员不得参加会议、活动、培训等各类聚集性活动。

五、加快构筑免疫屏障

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在预防感染、阻断疫情传播上有良好的效果，

可有效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。请符合接种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接种新

冠病毒疫苗，已经完成全程接种且满 6 个月的人员，要及时接种加

强针。做到“应接尽接，能接必接”，齐心协力筑牢全人群免疫屏障。

六、压实个人防控责任

广大市民要坚持科学佩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常通风、“一米线”等良好

卫生习惯；做好自我健康监测，如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咽痛、嗅

（味）觉减退、腹泻等不适症状，要做好个人防护，立即前往就近的

发热门诊就诊并如实告知旅居史和接触史，就医途中避免乘坐公共交

通工具。


